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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5283 证券简称：ST 节水股 主办券商：长城证券

吉林省节水灌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

问询函回复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吉林省节水灌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

年 11 月 1 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挂牌公

司管理一部发来的《关于对吉林省节水灌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问

询函》（公司一部问询函【2024】第 069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问询函》），

公司已就《问询函》的问题做出书面回复，并于 11月 12 日将回复

材料报送至挂牌公司管理一部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“临时公告显示，你公司承建的四平市海绵城市(一期)建设工

程项目已经财审确定结算金额为 2.86 亿元，其中四平辽河水务投

资集团(以下简称辽河水务)已向你公司支付 1.42 亿元，尚未支付

1.44 亿元。出于资金安全考虑，后续,尚未支付款项将转入你公司

与吉林省水利水电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水工局)的资金

共管账户，其中 30%的资金，即 4,320.56 万元将从该共管账户划入

至你公司，用于解决缴纳税费、拖欠职工工资及“五险二金”、欠

缴税款、行政办公费用、借款及利息、集团公司中期票据利息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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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问题;其余 70%的资金，即 10,081.30 万元将用于偿还向水工局借

款的本金及利息。水工局为你公司控股股东吉林省水务投资集团有

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。

此外，根据 2024 年半年报，截至 2024 年 6月底，你公司资

产负债率为 106.13%，且作为被告涉及多起诉讼。

请你公司:

(1)说明与控股股东的子公司设立资金共管账户的背景、主要

依据(包括不限于主要内容及条款)、归属权等情况，辽河水务的项

目回款金入账该共管账户而非公司账户的行为是否将构成关联方

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，是否已就上述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

序:结合你公司前期诉讼进展情况，说明公司上述行为是否存在损

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况及法律风险;

回复：鉴于吉林省节水灌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节水股

份”）与四平市辽河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四平水务”）

之间、节水股份与吉林省水利水电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水

工局集团”）之间均存在债权债务关系，且节水股份因法律诉讼导

致账户冻结，为保证各方利益及资金安全，各方同意设立共管账户。

① 节水股份与四平水务债权债务关系

2016 年，项目建设单位四平市辽河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简

称“四平水务”）组织实施四平市海绵城市（一期）建设项目（简

称“四平海绵项目”），节水股份作为联合体牵头人中标了该项目，

并与四平水务签订了工程总承包合同，合同金额 26.51 亿元。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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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2018 年 10 月通过竣工验收，节水股份实施部分财审金额 2.86

亿元，四平水务累计已支付工程款 1.42 亿元，因四平水务资金紧

张，自 2020 年 7 月至今，欠 1.44 亿元工程款无力支付。

② 节水股份与水工局集团债权债务关系

截止 2024 年 9 月 30 日，水工局集团已累计向节水股份提供借

款 9,450 万元，利息 337 万元（最终以实际还款时间计息为准），

节水股份尚欠水工局集团本金及利息合计 9,787 万元。

③ 四平市政府化债方案

2024 年初，四平海绵项目被纳入政府化债范畴。鉴于节水股份、

四平水务、水工局集团三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，为保证各方利益，

经反复磋商形成以下化债方案。由水工局集团与四平水务开立共管

账户，1.44 亿元资金打入共管账户。该方案最大程度维护了节水股

份利益，一是节水股份 100%收回政府欠款；二是可以及时偿还水工

局集团约 9,787 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，降低借款余额及融资成本；

三是剩余部分约 4,320 万元可有效解决拖欠的税费、职工工资及社

保和部分银行还款等关系企业生存和职工切身利益问题，缓解公司

经营压力。后由水工局集团以借款方式将部分现金拆借给四平水

务，四平水务承担借款利息，并由关联单位采用房产及土地作为抵

押物，并最终以资产抵债方式偿还，形成“30%现金+70%资产”化

债方式，即 30%工程欠款以现金方式偿还；70%工程欠款以资产抵债

方式偿还。

④ 共管账户设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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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户名称：吉林省水利水电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，账号：6000

3435 1500 0001，开户行：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平海丰支行（简

称“共管账户”）。由水工局集团和四平水务作为该账户的共管人，

共同管理共管账户（经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后启用）。

综上所述，建立共管账户系基于政府提出的化债方案背景及优

化公司债务情况下的最优选择，如不按照该方案执行，则节水股份

对于该项目的债权无法实现。为此，回款资金入账该共管账户是目

前为解决偿还水工局集团债务和节水股份经营困难的唯一办法。

此外，根据股转公司《治理规则》第七十二条“挂牌公司控股

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不得以下列任何方式占用公司资

金：

（一）公司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垫付工资、

福利、保险、广告等费用和其他支出；

（二）公司代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偿还债务；

（三）有偿或者无偿、直接或者间接地从公司拆借资金给控股

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；

（四）不及时偿还公司承担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

企业的担保责任而形成的债务；

（五）公司在没有商品或者劳务对价情况下提供给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使用资金；

（六）中国证监会、全国股转公司认定的其他形式的占用资金

情形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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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，节水股份仍欠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

方借款本金及利息约 38,411 万元，节水股份与水工局集团亦存在

真实的债务关系，建立共管账户事项不属于上述第七十二条所述资

金占用行为。

综上，上述建立共管账户行为不属于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

资金。

目前，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召开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

议并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8日召开 2024

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，履行了相应的审议

程序。根据政府化债的相关约定，四平项目化债资金需优先用于偿

还四平项目所形成债务。公司前期诉讼进展情况，暂无与四平项目

相关产生的债务，公司建立共管账户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债权人

利益的情况。如有相关债务人就此提出诉讼，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

诉讼情况,并积极应诉。

(2)说明欠缴税款金额及原因，主管税务机关是否对上述欠缴

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未按时缴纳税款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;

说明拖欠职工工资的具体金额、拖欠时间、涉及员工人数、是否涉

及诉讼等，并说明你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与预计解决时间。

回复：

① 截止 2024年 9月 30日节水股份共计欠缴税款 2,950.47 万

元元，欠缴滞纳金为 606.41 万元。主管税务机关暂时未对上述欠

缴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未按时缴纳税款对公司财务报表未产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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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良影响。

② 截止 2024 年 9 月 30 日节水股份共计托欠职工工资

1,602.24 万元，拖欠时间为 2022 年 1月至今，涉及员工人数 125

人，已涉及诉讼。

对于欠缴税金及拖欠员工工资拟采取解决措施如下：

a.尽快筹集资金补发员工工资及补缴税款，避免产生更多的滞

纳金。目前四平海绵城市项目应收账款 1.44 亿元，四平政府已列

入划债范围，近期有望回款解决四平政府欠款问题，预计本项目回

款资金的 30%可以解决节水股份部分欠缴税款及拖欠员工工资等问

题。

b.加大应收账款清收清欠力度，成立应收账款清收专班，签订

应收账款目标责任书，以严格绩效考核为手段，量化各责任单位的

责任目标，强化责任目标刚性，严格考核，兑现奖惩，落实责任，

加快资金回笼。

c.积极拓展市场，抓好在建项目管理，加大新项目跟踪承揽力

度，抢占省内省外市场；把握省内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契机，提升市

场竞争能力。

d.预计拖欠员工工资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部解决，欠缴

税款将分批解决，首批欠缴税款将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解决。”

吉林省节水灌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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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会

2024 年 11 月 13 日


